中共遂宁市船山区委宣传部
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备注

	
1
	
行政处罚
	对违反有关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2
	
行政检查
	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进行抽查检测
	

	
3
	
行政检查
	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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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反有关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责任主体
	区委宣传部（网信股）

	责任事项
	
参与区公安分局（网安）、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等执法部门开展的对违反有关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相关工作。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321673












附表2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进行抽查检测

	责任主体
	区委宣传部（网信股）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全区各相关单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进行抽查检测，必要时可以委托网络安全服务机构对网络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检测评估，提出改进措施，及时加以整改。
2.处置责任：统筹对全区各相关单位重大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监测、研判和处置等工作。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321673











附表3：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区委宣传部（网信股）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建立全区各单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相结合的监督管理机制。
2.处置责任：对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区委宣传部（网信股）、公安（网安）等部门采取实施约谈、停止相关服务活动、暂停新闻信息更新等方式处置。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321673







